
 1 

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獨居長者酷暑關懷服務計畫 

109.06 

114.06 

一、目的 

迭因氣候變遷，夏季高溫酷暑，為避免獨居長者因酷暑而致熱衰竭，臺

北市政府社會局(以下稱本局)藉由迅速之通報、啟動及服務機制，強化對本

市獨居長者照顧服務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 

二、依據:老人福利法第 6 條、臺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、臺北市地區災害

防救計畫─熱浪災害防救對策。 

 

三、服務對象：臺北市(以下稱本市)列冊獨居長者。 

 

四、實施期程：當年度 6月至 9月（必要時得以延長至 10月）。 

  

五、辦理方式： 

(一) 整備期: 

本局當年度 6 月前匯整本市獨居長者酷暑關懷避熱場所，並通知本

市老人服務中心、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配合宣導

辦理。 

(二) 啟動機制： 

本局獲本府環境保護局熱浪因應措施通報簡訊後，透過簡訊平臺通

知本局相關單位(老人福利科、社會工作科、身心障礙福利科、平宅

及 13 家老人服務中心、12 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與緊急救援系統委

辦廠商)啟動關懷問安及避暑場所宣導等服務機制，各單位獲報即依

通報類別執行服務並依時限回報成果。熱浪預警通報分為二類，於

通報當日執行問安服務： 

1.橙燈： 

(1)單日最高氣溫 38度(含)以上，於通報當日執行單日問安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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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預測連續 3日最高氣溫 36度(含)以上，於通報當日起執行 3日 

問安服務。 

2.紅燈： 

最高氣溫達 38度以上，且持續 3天以上。  

(三) 服務內容: 

1. 加強關懷長者健康狀況： 

結合志工及獨居長者民間認養單位人力進行問安及加強瞭解暑期

長者健康狀況，並於啟動服務次(每)日中午 12點前回覆問安成果

至 Google雲端系統(例假日順延至次上班日中午 12點)。 

2. 通告並引導社區長者至短暫避暑場所，以降低酷熱影響： 

 鼓勵獨居長者至公共空間場所參與活動並避暑，以活化身心健康。

目前臺北市有老人服務中心、社區照顧關懷據點、長青學苑、銀

髮友善好站及本府各局處其他場所，如：運動中心、樂齡中心、

長青活力站及圖書館等有空調之場所，於酷暑期間加強通告長者

使用上開場所。 

 

六、經費來源：優先結合民間團體捐助，若無則由本局民間捐款支應。 

 

七、預期效益： 

除了關懷獨居長者基本的生活照顧外，透過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等服務，

提醒長者至有空調之公共場所避暑，深入關懷其生命安全，讓每位獨居

長者生活獲得必要之協助。  

 

八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。 

 


